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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预算标准法，以夏县农村地区儿童抚养成本为研究内容，详细测算了在可接

受的最低生活水平下，生活在不同家庭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抚养成本。本研究还就

所测算的儿童抚养成本与夏县农村地区主要社会救助项目进行了比较，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

相当于“温饱线”，“五保”救助标准比低保标准略高，但是也仅仅覆盖了衣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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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让儿童健康成长，不仅是每个家长的责任，而且也是国家的责任。“世界上

八十多个国家，包括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提供一定形式的儿童津贴作为它们福利制度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ｎｄＴｅｒｒｅｌ，２００３：１２８）。许多国家为儿童制定了福利政策，以分担对儿童健康成
长的责任。但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福利政策支持儿童的成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的研究就是其中一项基础研究。

西方国家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以澳大利亚为例，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就研究制定了两套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的标准，以供使用者参
考。一是由凯瑞（ＫｅｒｒｙＬｏｖｅｒｉｎｇ）研究员于１９８４年利用预算标准法研究儿童抚养成本得出的研究成
果；另一是由唐纳德（ＤｏｎａｌｄＬｅｅ）研究员于１９８９年利用家庭支出调查数据资料得出的关于儿童抚养
成本的研究结果。澳大利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于１９９６年利用预算标准法对儿童抚养成本进行了
新的研究。该研究不但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进行了改进，而且扩大了儿童抚养成本的覆盖面，更加

全面的反映了儿童抚养成本。这些有关儿童抚养成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社会保障领域得到了应

用，而且被一些从事儿童福利事业的非政府组织所参考，同时也被法院裁决儿童抚养费纠纷案件时

所参考和采用（Ｓａｕｎｄｅｒ，１９９９：６２－７０）。
在我国，虽然没有像多数西方国家那样普遍式的儿童福利津贴，但是政府为困境儿童提供了各

种福利服务和项目，主要包括儿童福利院服务、家庭寄养、农村五保供养等（孙炳耀、常宗虎，２００２：
４６－５４），以保障困境儿童能够健康成长。这些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在有关的文件法规中
做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政府究竟应该承担多大的财政责任，以及评估目前已有的项目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儿童

健康成长的需求，需要做基础工作就是对儿童抚养成本进行测算。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离婚率、离婚家庭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１所示。这样导致的
结果是单亲家庭的增多，以及不可避免地产生儿童抚养费纠纷问题。儿童抚养费的解决通常是两

种方式，离婚双方私下协定或者由法院调解、裁决。

近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一审收案中抚养费纠纷案件在２．５万件左右，
占婚姻家庭案件的比例在２％上下。① 而离异家庭儿童抚养费问题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式，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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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就是儿童的抚养费到底多少为合适，即儿童的抚养成本问题。

徐安琪研究员（２００３：６３－７２）在其有关单亲弱势家庭社会援助的研究中指出“单亲家庭尤其是
离异家庭生活水平下降重要原因之一是子女抚养费不落实”，同时也指出当事人反映最集中的问题

之一是“不知道抚养费应付多少才合理”，对此，“婚姻法中未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因此许多单亲

家长不清楚子女应获得多少抚养费。如果有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翔实可靠的研究成果无疑会对当事

家长以及法院解决抚养费纠纷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综上所述，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关于儿童抚养成本（国

内学者多称为孩子抚养成本）的研究多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以成本和效用为基本分析工具进

行的，或者用来解释人们的生育行为（叶文振，１９９８），或者用来评估计划生育政策（杨魁孚等，
２０００），或者描述孩子抚养成本和效用的时代变迁（徐安琪，２００４：１－８），而从儿童福利的角度专门研
究儿童抚养成本的文章比较少。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儿童抚养成本（特别是经济成本）的测算没有一套系统科学的方法作为指

导，通常采用的问卷调查的方法，指标设计相对简单，对于儿童抚养成本的覆盖面也不够全面，这也

是现有研究中的主要缺陷。

鉴于目前国内关于儿童抚养成本的研究方法的欠缺，我们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测算生活成

本的方法———预算标准法，对中国的孩子的抚养成本进行试验性的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

研究生活成本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多数都源于对贫困的研究。除了预算标准法外，还有收入

法、支出法等（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１９９３：１－２）。
我们采取预算标准法，主要因为预算标准法具有以下四个主要优点（ＭｃＨｕｇｈＭａｒｉｌｙｎ，１９９９：６－

７）：
优点之一是预算标准的制定以需求的满足为出发点。需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需求包

括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求，广义的需求还包括参与社会的需求，家庭日用品需求等。

优点之二是透明性。首先，在识别为了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时所使用的方

法是透明的。读者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算标准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因此，读者可以就研究结果的合

理性进行判断，也可以对研究中采用的假设和判断进行争论。

优点之三是灵活性。不同生活水平的需要是不同的，预算标准法可以灵活的反应这种变化，可

以制定出不同生活水平下的生活成本各是多少。另外，在一定生活水平下，满足生活需求的所需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更新调整。

优点之四就是直观明了，通俗易懂。预算标准制定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在研究报告都有详细

的说明，能够使多数人理解。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被多数人所

理解接受。

此外，与大规模的家庭支出调查的方法相比，利用预算标准测算儿童抚养成本也是一种较为经

济的方法。因为，它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并结合焦点群体讨论来确定孩子的

抚养成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二、预算标准法的基本原理

预算标准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它由英国的 ＳｅｅｂｏｈｍＲｏｗｎｔｒｅｅ在研究约克郡的贫困
问题中首创。“当时，他计算出起码维生的营养成分，然后转为所需的食物成分，再计算出在市场购

买这些食物的价钱。总支出便是贫困线”（莫泰基，１９９９：４６）。这种方法通常又被翻译为市场菜篮
法。

使用预算标准法来研究生活成本，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应用，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澳大利

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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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预算标准

预算标准（ｂｕｄｇｅ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关于如何安排收入或支出的参考计划。
桑德斯（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９）给预算标准下了比较准确的定义，预算标准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生活

水平，生活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类型家庭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总成本。这一定义告诉我们预

算标准法不仅可以用来测算贫困线，还可以制定任何与生活水平的相关的预算。此外，它还强调为

了满足在特定时间、地点和特定家庭类型的特定需求，体现了预算标准法的基本出发点。

（二）定义生活水平

虽然，预算标准法产生于贫困研究，并用来制订贫困线，但是它有更广泛的应用，它可以用来研

究任何生活水平下的生活成本。因此，定义生活水平是应用预算标准法研究生活成本的第一步。

所定义的生活水平也是该项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往往体现了研究者（政府、研究机构）所追求的福利

目标。我们以澳大利亚、挪威、英国相关研究中定义的生活水平为例：（１）适度生活水平（Ｍｏｄｅｓｔｂｕ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是指“享有充分参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的机会，并具有基本的自由和选
择权，它代表了澳大利亚全社会的中等生活水平”；（２）合理的消费水平（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Ｎｏｒｗａｙ），所谓合理的消费水平意味着能够被多数人接受，能够满足普通人的对营养和健
康正常需求，能够使家庭成员以满意的方式参与多数一般的休闲娱乐活动。（３）可接受的最低收入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ｒｉｔａｉｎ），该标准不仅仅包括衣、食、住的成本，它代表的是能够
有机会参与社会并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自由的最低收入。

（三）如何确定预算中包括的商品和服务

简单地说，预算标准是指能够代表一定的生活水平的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然而如何来

确定哪些商品和服务应该包括在预算中，又如何来给这些商品和服务定价呢？主要有专家法和焦

点群体法。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制订预算标准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所谓的专家法（ｅｘｐｅｒ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由不同
消费领域的专家来选择预算中应该包括哪些物品，确定物品的质量、数量和使用寿命，及给物品标

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依靠专家的主观意见来确定预算中的内容。专家在选择商品和服务

时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经常用到的标准有行为标准和规范标准。

行为标准是关于人们日常消费行为的统计研究资料（也称作行为标准）。规范标准，是指在某

些消费领域官方（或准官方）推荐的一些标准。最常用到的是在制定食品预算时参考有关膳食营养

指南。本研究参考了《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

焦点群体法是由代表不同家庭类型（或不同群体如儿童、老人）的人组成预算小组委员会讨论

什么是最基本的需求，哪些商品和服务能够用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焦点群体法的优点是，由生活

在特定区域的熟悉家庭生活支出的人来为自己同类家庭做预算，这样使得预算更符合家庭的实际

情况和当地的文化习俗。同时，由群众自己参与制订的预算，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具有更高的社

会合法性。这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此外，还可能用到方法包括借鉴参考已有的有关使用预算标准的相关研究，以英国为例，他们

在制定本国的预算标准时参考了瑞士、加拿大和挪威的预算标准。还有就是研究者自己的判断，在

没有专家供咨询，也没有可供参考的统计资料时，就要研究者自己判断什么是恰当合理的。本研究

主要参考了英国和挪威关于预算标准的研究框架。

总之，在制定预算标准的过程中，究竟使用哪种方法，没有定论，要根据自己的研究条件和可用

参考的资料而定，有时可能要同时使用几种方法。

（四）预算标准法的理论依据

根据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个人或家庭的福利是根据个人或家庭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源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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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定社会中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价值是根据该社会中人的需求来衡量的。因此，过

一种体面生活所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以及获得这些商品所需的收入就定义了该生活水平。根

据这一理论，首先有必要对消费需求进行定义，然后才能对达到这样生活水平所需收入（即生活成

本）给出一个有意义的定义。预算标准法正是遵循了这一原理（ＥｌｌｉｎｇＢｏｒｇｅｒａａｓａｎｄＲａｇｎｈｉｌｄＢｒｕｓｄａｌ，
２００８：３７２－３８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或家庭）必须拥有一些基本的物品，参加一些基本的活动，这样

才能向他人表明他（或她）是被社会所接受的一员，这些基本的物品和活动这被称为标准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Ｒｏｓｅｂｏｒｏｕｇｈ，１９６０：４５２－４６４）。“标准包”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的过程。因
为，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物品，没有参加基本的活动，那么就会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参与。预算标

准法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五）生活成本的实际应用

应用预算标准法研究所得出的关于生活成本之成果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挪威，它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有应用：用于评估政府补助儿童的标准的适当性；银行可

以用以作为信用评估的工具；在儿童抚养费纠纷中，抚养儿童的成本的计算；地方政府在评估社会

救助水平时参考；理财教育的工具；普通家庭做预算的参考工具；在研究贫困时可以作为衡量收入

贫困的标准①

又如在英国，最低收入标准（使用预算标准所确定的）可以用作救济金、税收减免、寄养津贴的

参考标准，还可以用作评估偿还贷款的信用、最低工资等政策相关议题。②

本研究试图利用研究结果对调查地区目前的儿童救助项目中相关的救助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儿

童需求方面尝试进行评估。

三、研究设计

（一）调查地点的选择

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国际儿童福利示范社区活动，目的在于探索建立与经济

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合的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建成一些综合性的示范社区，使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

童及各类困境儿童以至于所有儿童在社区内得到良好的养育和保护。该活动计划在全国五个省选

１０个县，每个县选一个乡镇，每个乡镇选１０村作为示范社区。夏县是被选中的项目县之一，夏县的
胡张乡又是项目乡。我们在１０个项目村当中又选了胡张村作为具体的调查地点，首先，胡张村在
１０个村中经济发展算是中等，基本可以代表夏县农村地区的一般情况，其次，胡张村人口规模相对
较大，能够找到足够多的满足条件的被访对象。

（二）研究对象及内容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的界定“儿童系指１８岁以下的任何人”，及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１８周岁的公民”，我们将儿童年龄界定界定为０－１７
周岁。

我们研究的是抚养儿童的直接经济成本，是指与抚养儿童直接相关的各种支出，不包括由于怀

孕和照顾孩子父母所放弃的休闲时间和工作机会等间接经济成本。但是，直接经济成本中，不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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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儿童个人支出成本部分，还包括家庭公共支出部分中儿童负担的部分。

（三）定义生活水平

如前所述，在使用预算标准法进行生活成本研究之初，就要定义生活水平，即要说明所研究的

是最低生活水平、中等生活水平或是富裕生活水平下的生活成本。

本研究所定义的生活水平是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ｖｉｎｇ），它是
指在农村社会中，在节俭和仔细利用各种资源的条件下，能够满足普通人的对营养和健康正常需

求，能够以被社会认可的方式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这样的定义不仅强调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还考虑到社会参与需求的满足。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主要采取了焦点群体访谈的方法。虽然，不同年龄儿童的抚养成本会

有不同，但是我们不可能将每个年龄的儿童成本都研究一遍，只能分年龄段，将儿童分组进行研究。

本研究将儿童分为三组①：第一组有一名２－６岁儿童的家庭，６－８户；第二组有一名７－１２岁儿童
的家庭，６－８户；第三组有一名１３－１７岁儿童的家庭，６－８户；

挑选被调查户的原则：（１）至少有一名符合要求的儿童，如有２名及以上儿童也没有关系，但只
能参加一组。例如家有１名５岁儿童，１名１０岁儿童，要么参加第一组，要么参加第二组，只能参加
其中一组。（２）在每一组调查户中，考虑来自不同家庭经济条件户的搭配，既有穷户，也有富户；也
考虑孩子性别的搭配，既有男孩，也有女孩。（３）调查户要有一名熟悉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并能记简
单账的家庭成员参与调查的整个过程（主要是记账和讨论）。

（五）调查步骤

１．第一阶段：预备活动
调查组工作人员入村的第一天，将所有调查户代表集中开会，说明调查的目的，发放问卷，告知

如何填写问卷，问卷包括４个不同的部分。（１）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主要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姓名、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基本信息。（２）儿童及家长日常生活支出问卷：主要内
容涉及儿童及其父母个人消费支出部分，包括衣着、医疗、交通、教育、个人护理等。（３）家庭耐用消
费品及日用品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家庭公共消费支出部分，包括居住、家具、家电、洗浴清洁用品等。

（４）家庭食品支出及用餐调查日记：由购买食品支出、家庭成员每日三餐记录两部分构成。连续记
录１０天。

在预备活动期间，调查员进行入户随访，对填写问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通过这样一些活动，一方面让家长梳理一下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些情况，为下一步焦点群体访谈

做好预热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关于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及食品支出的小型的数据库，对焦

点群体访谈结果进行补充和印证。

２．第二阶段：焦点小组讨论
按照儿童年龄大小的不同，分三组讨论为了达到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清

单，同时讨论商品的使用寿命和价格。讨论分四个部分，包括于孩子、母亲、父亲在个人支出方面成

本、家庭公共支出的成本。同时，讨论男孩和女孩的差别。

调查员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要时时提醒参与讨论的家长，我们讨论的是最低生活水平而不是

所要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水平。

３．第三阶段：整理归纳
研究人员对焦点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初步的整理和计算。同时，调查员对主要商品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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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进行市场调查，以便与焦点小组讨论的价格进行相互印证。

４．第四阶段：信息反馈
将归纳整理的初步结果，包括商品服务的种类、数量和价格，呈现在参加焦点小组的家长面前，

让他们根据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来判断哪些成本是高了，哪些成本是低了。如有合理的修改意见，

调查人员进行适当修改。

５．第五阶段：完成预算标准
研究人员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最终确定预算中所包含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使用寿命、价

格，根据年龄段和性别的不同计算个人消费支出，根据人口规模不同计算家庭公共消费支出。根据

研究需要，组合不同类型家庭的预算标准，即生活成本。

四、预算标准所涉及的消费领域

此部分我们论述如何根据个人和家庭的需要来制定预算标准，它所涉及的消费领域及具体包

括的商品的类别，同时说明在制定不同领域预算成本时所使用的一些判断和假设。

我们把预算涉及的消费领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消费成本（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即由家庭
中某个特定个人完全消费的物品，该类支出根据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食品、衣着。另

一类是家庭共同消费成本（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由家庭成员等比例或者不等比例消费，很难准确确定
某个家庭成员消费量的物品，该类支出根据家庭人口数的不同而不同，如电费、家具、家电等。在本

研究中，我们分别讨论了２口人、３口人、４口人、５口人、６口人的家庭公共支出部分。

（一）个人消费支出领域

１．食品
包括主食、肉、菜、蛋、奶、调味品等。

２．衣着
调研地点四季分明，春秋穿的衣服基本一样，夏天、冬天穿的衣服比较不同，不同年龄和性别在

衣着方面有所差别。

３．个人护理
该项包括了最基本的个人护理的成本，如洗澡、理发、化妆品、牙膏、牙刷。

４．教育和娱乐
这部分支出主要涉及儿童的教育、娱乐，包括住宿、教辅材料、文具和玩具。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消费的项目多少有差别。

５．医疗支出
包括药品和医疗保险两部分。药品支出很难准确确定每个人每年消费的量及成本，焦点小组

讨论认为，除去合作医疗报销部分，平均每人每年要花费２００元的药费，学前儿童要多一些，一则学
前儿童免疫力较低，二则还要预防免疫接种也要花费一部分钱。

关于医疗保险，包括合作医疗和校园意外伤害保险。合作医疗的缴费标准每年是 ３０元?人①，
几乎村里所有人都参保。校园意外伤害保险则是所有在校学生参保的险种，其标准每年也是３０元
?人。
６．交通费

这里交通费主要指，去夏县县城上学、购物、看病等交通支出。农村居民去县城通常乘公交车，

６１

《青年研究》 ２０１１·６

① 参阅运城市卫生局财政局文件，《关于印发〈运城市２０１０年新型合作医疗统筹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运
市卫农字［２００９］１５０号。



单程３元，往返则要６元。
７．儿童照料

当地幼儿园一般都是私立的，收费标准不一，调查村也有一个，名称为梦梦幼儿园，其收费标准

是４００元?期（５个月），据调查其收费算是中等水平。据实地观察，幼儿园的主要职能是替家长提供
日间照顾，同时教少量的文化知识。因此，我们将幼儿园的成本计为儿童照料的成本。

如表１所示，从个人消费成本来看，在农村，幼儿（２－３岁）、学前儿童（４－６岁）和上中学儿童
（１３－１７岁）成本较高，小学阶段儿童（７－１２）成本相对较低。总体来看，儿童的生活成本要高于成
人。

表１ 分年龄段、分性别个人消费成本（元?月）
性别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年龄 ２－３ ４－６ ７－１２ ７－１２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６ ２０－５０ ２０－５０
１．食品 １６８．５４ ８１．３９ ６１．２９ ６７．５９ ６７．５９ ８３．１９ ８２．２０ ９９．６０
２．衣着 ２９．００ ３１．３７ ４１．１３ ３９．０４ ６３．８３ ６１．３３ ５２．８９ ４６．５０

３．个人护理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７ ７．６７ ６．１７ ７．６７ １０．５７ ９．６７
４．教育、娱乐 １．９０ ３．１５ ２０．４２ ２２．５０ ５７．０８ ６０．００
５．医疗卫生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６．交通费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７．儿童照料 ８０
合计

元?月 ２２３．７７ ２２０．２４ １５１．１８ １５８．９７ ２３７．８４ ２５５．３６ １７０．８３ １８０．９４

（二）家庭共同消费支出领域

在介绍家庭共同消费支出成本前，有必要对当地农民的住房情况和居住结构进行一个扼要介

绍。当地一般每家都有一个院落，有正房三大间，还有一间门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居室，一侧是

子女及其孩子住的，一侧则是老人住的。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屋子则空着。所以，如果有老人的话

意味着有些家具和家电需要额外添置，但是不需增加居室。

１．居住
主要包括电费和燃料费。

电费，收集了参加焦点访谈的 ２３户家庭 １－７月份的用电量，估算不同家庭规模的月均用电
量，乘以当地民用电电价，即得出月均电费。

燃料费主要是用于做饭和冬季取暖。通过焦点群体访谈，普通四口之家一年要用 ８００块蜂窝
煤，如果是６口人之家（通常包括老人），考虑到冬季要多生一个火炉取暖，多增加２００块蜂窝煤。
２．家庭设备

主要包括家具、家电、床上用品和装饰品。

家电包括了当地最常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和电磁炉。

家具主要包括沙发、茶几、餐桌、凳子、大衣柜、橱柜和床。需要说明的是，年轻夫妇居室通常用

床，如果是两个孩子，通常要加一张小床，而老年人通常睡炕。

床上用品包括被子、被套、褥子、毛巾被、枕头、枕套、枕巾、床单和凉席。

装饰包括窗帘盒和窗帘。

３．家庭日杂用品
包括厨具、餐具、电灯和清洁用品如洗衣粉、香皂等。

４．家庭服务
包括通讯费和有线电视费。

当地居民普遍使用手机，因为通信费相对较低，包月服务费每月２０元，如果家里有４口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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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两部手机。

有线电视费，每月的入网费是１２元，有两个电视的家庭则需要交双份的费用。
５．交通与通讯工具

自行车，通常每家有一辆自行车，有一辆摩托车，其使用寿命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略有变化，假

定家庭人口多使用频率高，寿命相对短些，相应的燃料费则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预算没有包括住房的成本，一是由于住房结构比较类似，但是其造价差

别比较大，使用寿命也不易确定，对生活成本的影响较大，从理论上讲，住房属于投资而非消费。

表２ 按家庭规模分家庭公共支出成本（元?月）
家庭人口数

２口 ３口 ４口 ５口 ６口
１．居住 ５２．１３ ５６．８３ ５６．８３ ７２．２２ ７２．２２
２．家庭设备 ４７．３２ ４７．７４ ５０．６５ ６５．０３ ６５．４４
３．家庭日杂用品 ２８．５７ ３８．６７ ３８．７８ ５５．６１ ５５．７２
４．家庭服务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６４．００ ６４．００
５．交通与通讯工具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８９．５８ ８９．５８
合计 ２２６．６９ ２４１．９０ ２４４．９３ ３４６．４４ ３４６．９７

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总的家庭公共支出在增加，但是人均家庭公共
支出的成本变小，也就是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说明家庭公共支出并不是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同

比例的增加。

五、儿童抚养成本

在计算儿童抚养成本时，都要将儿童抚养成本分为儿童个人消费成本和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成

本。个人消费成本比较容易确定如衣、食，而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成本不容易确定，如家庭耐用消费

品。

在计算儿童在家庭公共消费成本时，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种称为推断法或差别法（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另一种称为人均消费法（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推断法主要比较有孩子的家庭与没有孩子
家庭在家庭公共消费成本方面的差别，来确定孩子应当承担的比例。如比较３口人与２口人家庭
公共消费的差别，确定夫妇加一个孩子家庭中孩子的成本。再如，比较２口人与１口人家庭的差别
来确定单亲家庭中孩子的成本。而人均消费法即让所有家庭成员平均负担成本。推断法的优点在

于，将一些固定成本排出在儿童成本之外，操作简单易于理解，缺点是不能区分有两个及以上孩子

家庭中不同孩子的消费成本；人均消费法优点是操作简单，并能反映出随人口增加家庭消费的规模

经济效益，缺点是把孩子当大人看待，低估大人的消费成本，高估孩子的消费成本。本研究在处理

儿童在家庭公共消费品方面的成本时，采用推断法，它更接近于孩子的真实成本。

如前所述，儿童的抚养成本从性质上可以分为儿童个人消费成本和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成本，我

们将分两部分论述，然后计算儿童总和成本。

（一）儿童个人消费成本

儿童个人消费成本，我们也可以视为短期儿童抚养成本，相对于家庭公共支出（主要是固定支

出），这些都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发生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从年龄组来看，１３－１７岁组成本
最高，２－３岁组次之，随后是４－６岁组，最后是７－１２岁组。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儿童抚
养成本在性别和年龄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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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分性别、分年龄儿童个人消费成本（元?月）
性别 女 男 女 男

年龄 ２－３ ４－６ ７－１２ ７－１２ １３－１７ １３－１７
１．食品 １６８．５４ ８１．３９ ６１．２９ ６７．５９ ６７．５９ ８３．１９
２．衣着 ２９．００ ３１．３７ ４１．１３ ３９．０４ ６３．８３ ６１．３３
３．个人护理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７ ７．６７ ６．１７ ７．６７
４．教育、娱乐 １．９０ ３．１５ ２０．４２ ２２．５０ ５７．０８ ６０．００
５．医疗卫生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６．交通费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７．儿童照料 ８０．００
合计 ２２３．７７ ２２０．２４ １５１．１８ １５８．９７ ２３７．８４ ２５５．３６
不包括儿童照料

合计 ２２３．７７ １４０．２４ １５１．１８ １５８．９７ ２３７．８４ ２５５．３６

１．年龄的差异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食品对于各年龄组儿童来说均是支出比例最大的项。从绝对数来看，２－３

岁、４－６岁组儿童食品成本比较大。因为此阶段需要一些特殊的食品，如奶粉和牛奶。衣着、个人
护理、教育娱乐、交通费成本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总体来看，２－６岁儿童抚养成本在２２０元左右，７－１２岁儿童在１５０元左右，而１３－１７岁儿童
在２５０岁左右。如果不考虑儿童照料成本的话，除２－３岁组成本略高外，其余组抚养成本随着年
龄增加而增加。

对于所有年龄组的儿童来说，食品和衣着仍然是主要的支出。

２．性别的差异
由于２－６岁儿童在个人消费方面性别差异不是非常明显，这里我们只考察了７－１２岁组和１３

－１７岁组儿童的性别差异。
总体来讲，男孩的支出要高于女孩。在 ７－１２岁组，男孩每月要高出女孩 ７．８１元；１３－１７岁

组，男孩要高于女孩１７．５２元。

（二）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成本

儿童的抚养成本，不仅在年龄和性别方面有差异，而且随着家庭规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节

开始已经介绍，本文采用推断法来计算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支出的成本。如表４所示：
在家庭公共支出方面，３口人之家比２口人之家每月多支出１５．２２元，四口人之家比２口人之

家每月多支出１８．２４元。
那么，３口之家的孩子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成本就是１５．２２，四口之家（２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成本

是９．１２元，可以看出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

表４ 不同规模家庭环境下儿童公共消费成本（元?月）
家庭人口数 儿童支出

２口 ３口 ４口 ３口－２口 ４口－２口
１．居住 ５２．１３ ５６．８３ ５６．８３ ４．７０ ４．７０
２．家庭设备 ４７．３２ ４７．７４ ５０．６５ ０．４２ ３．３３
３．家庭日杂用品 ２８．５７ ３８．６７ ３８．７８ １０．１０ １０．２１
４．家庭服务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交通与通讯工具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２６．６９ ２４１．９０ ２４４．９３ １５．２２ 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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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和儿童抚养成本

总和儿童抚养成本是儿童个人支出成本与儿童家庭公共支出成本之和，也可以称为长期儿童

抚养成本。一方面儿童是家庭的一部分，要承担家庭的一些固定成本，另一方面预算标准法制定的

是长期的预算，因为它假设要为那些不经常购买的东西如耐用消费品，每月预存一些钱，当耐用消

费品坏了，可以有钱来修理或者买新的商品，这样不至于影响其它领域的消费，不至于降低生活水

准。

前面给出了儿童个人消费成本及儿童家庭消费成本，很容易计算出儿童总和抚养成本。如表５
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４口之家的儿童每月的成本为１７４－２７０元之间，最高的是１３－１６岁组，
最低是７－１２岁组。而生活在４口之家的儿童每月的成本为１６８－２６５元，同年龄组的孩子比生活
在３口之家的孩子每月省６元。

表５ 不同家庭规模下儿童总和抚养成本（元?月）

儿童个人消费成本
儿童家庭公共

消费成本
总和儿童成本

儿童年龄组 家庭类型１（３口人，１个孩子）
２－３ ２２３．７７ １５．２２ ２３８．９９
４－６ ２２０．２４ １５．２２ ２３５．４６
７－１２ １５８．９７ １５．２２ １７４．１９
１３－１６ ２５５．３６ １５．２２ ２７０．５８

儿童年龄组 家庭类型２（４口人，２个孩子）
２－３ ２２３．７７ ９．１２ ２３２．８９
４－６ ２２０．２４ ９．１２ ２２９．３６
７－１２ １５８．９７ ９．１２ １６８．０９
１３－１６ ２５５．３６ ９．１２ ２６４．４８

注：７岁以上儿童是基于男孩抚养成本计算的。

（四）结论

从儿童的个人消费成本来看，除２－３岁组外，儿童抚养成本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男孩的抚
养成本高于女孩；从儿童家庭公共消费成本来看，家庭成员多的家庭儿童分担的成本少，存在着规

模经济效应；从儿童总和成本来看，３口之家儿童的抚养成本在１７４－２７０元每月之间，四口之家儿
童的抚养成本在１６８－２６５元每月之间。

六、儿童抚养成本的实际应用

利用预算标准法所研究的生活成本有很多的应用，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实践意义是它提供了一

个促进社会公平和民众福利的有用工具。它代表了以需求为出发的特定生活水平下的生活成本，

因此，可以用它来对已有的经济福利项目进行评判，衡量这些项目是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以及满

足的程度如何，进而推动有关福利政策的发展。

我们计算出儿童抚养成本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研究结果与目前与儿童经济福

利有关的项目进行比较，看看它们是否满足了儿童的需求。

（一）夏县农村地区主要社会救助项目

在夏县农村地区，能够覆盖到贫困儿童的社会福利制度和项目包括，农村低保制度，农村五保

制度，还有就是浩德国际儿童服务中心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的针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生活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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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如表６所示。
夏县农村低保线为人均年收入１１９６元，每月９９元；五保供养标准为散居的为１３００元每年，机

构供养１５００元每年，我们重点考察散居的标准，因为该项目是基于农村社区的；浩德项目的救助标
准是１１０元每月。

可见，五保标准高于低保标准，浩德项目略高于散居供养的五保标准，二者比较接近。值得一

提的是，五保救助标准和浩德项目救助标准也是实际获得帮助的标准。而低保户实际获得救助的

数额低于低保标准，因为低保是补差救助的。

根据夏县民政局所提供材料，农村低保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救助情况统计表来看，接受低保救助
的农村人口１１６１７人，６８０１户，月人均补差６６．３９元。

表６ 夏县农村地区主要社会救助项目

政策类型 保障对象 保障内容 保障标准 标准制定者
夏县标准

元?年 元?月

农村低保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农村居民

基本生活所必

需 的 吃 饭、穿

衣、用水、用电

等费用

最低生活水平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
１１９６ ９９

农村五保

老年、残疾或者未满１６周
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保吃、保穿、保

住、保医、保葬

（保教）

当地村民的平

均生活水平

省级人民政府、

市、县人民政府

１３００
散居

１５００
机构

１０８

１２５

浩德项目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 ——— ——— １１０
资料来源：夏县民政局。

（二）测算生活成本与救助标准的比较

我们将测算的个人消费成本与有关救助标准进行比较，因为个人支出部分代表了最基本的需

求（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将儿童父母的个人成本也放在了表中）。

从表７中，我们可以看到，低保标准占不同年龄段的人生活成本５０％上下，围绕食品成本波动，
与成年男子食品成本相等。可见，实际上低保标准就是一个温饱线。

尽管，低保标准已经很低，但是实际救助水平更低，拿平均救助水平与生活成本比较，实际救助

水平约占生活成本的三分之一上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五保标准比低保标准略高，但是也只能满足不同类别人的需求的 ４２％－
６３％，比值最低的是１３－１６岁组男性（４２％），最高的是７－１２岁组女性（７２％）。五保标准基本上覆
盖了衣、食成本。浩德项目救助标准基本与五保标准接近，这里就不再进行比较了。

（三）项目区儿童得到救助的基本情况

在介绍项目区儿童得到救助的情况之前，有必要先对项目区儿童基本情况做一个描述。

１．项目区１０个村儿童基本情况
根据县民政部门对项目村儿童基本情况的摸底调查，项目区内 １８周岁以下儿童总数是 ２５７７

名，占项目区总人口的２０％。这些儿童中，一般儿童２３８１人，占儿童总数的９２％，特殊儿童１９６名，
占儿童总数的８％。

所谓特殊儿童包括以下几类：孤儿、艾滋病阳性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患大病儿童、服刑人员子女。这些儿童之所以特殊，或是因为在经济上较容易陷入贫困，

或者是存在照顾上的缺失。社会福利政策受益对象首先应保障这些困境儿童的生活，使他们摆脱

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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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社会救助标准与测算个人消费成本的比较

性别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年龄 ２－３ ４－６ ７－１２ ７－１２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６ ２０－５０ ２０－５０
１．食品 １６８．５４ ８１．３９ ６１．２９ ６７．５９ ６７．５９ ８３．１９ ８２．２０ ９９．６０
２．衣着 ２９．００ ３１．３７ ４１．１３ ３９．０４ ６３．８３ ６１．３３ ５２．８９ ４６．５０

３．个人护理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１７ ７．６７ ６．１７ ７．６７ １０．５７ ９．６７
４．教育、娱乐 １．９０ ３．１５ ２０．４２ ２２．５０ ５７．０８ ６０．００
５．医疗卫生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６．交通费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７．儿童照料 ８０．００
合计（元?月） ２２３．７７ ２２０．２４ １５１．１８ １５８．９７ ２３７．８４ ２５５．３６ １７０．８３ １８０．９４
低保标准?
生活成本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６６ ０．６３ ０．４２ ０．３９ ０．５８ ０．５５

低保平均救助

水平?生活成本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３９ ０．３７

五保标准?
生活成本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４６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６０

因为没有关于贫困儿童数量的统计，我们根据这些特殊儿童的特性，对项目区儿童贫困发生率

做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们假设这些特殊儿童大部分生活在贫困中的话（假设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一半生活在贫困中，其特殊儿童余类型都为贫困），项目区儿童的贫困发生率大约为５％。

表８ 项目区特殊儿童统计

孤儿
因艾滋病

致孤儿童

艾滋病阳

性儿童

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

残 疾

儿 童

流 浪

儿 童

流动

儿童

留 守

儿 童

患大病

儿 童

服刑人

员子女
已婚

５ １ ３ ４５ １１ ３６ ８１ ７ ６ １

２．项目区儿童得到救助的情况
（１）低保救助。在特殊儿童的家庭中，有４１户６５人得到过低保救助，其中儿童２８人占特殊儿

童的１４％。得到低保救助的２８人当中，因自身残疾获救助的３人，孤儿３人，单亲家庭儿童６人，４
人是因父母一方或双方是残疾人，其余１２人为受艾滋病影响家庭儿童。

（２）浩德项目救助。享受浩德救助基金项目的儿童３４人，都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包括艾滋病
阳性儿童。项目区散居儿童没有人享受五保救助。既享受低保救助又享受浩德项目救助的儿童１０
人，合计有５２人享受到了不同类别的救助，占特殊儿童总数的２７％。占贫困儿童的４０％。
３．项目区儿童救助的特点

非政府组织救助的儿童数目要多于政府救助儿童数目，救助标准高于政府救助标准，尽管二者

都比较低。（根据“四免一关怀政策”，政府有责任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

助范围）。可见，社会（非政府组织）救助对政府救助有一个替代作用。

低保救助过程中，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根据家庭的需求来进行救助，而是以个人的特性来进行救

助，如残疾人、孤儿和艾滋病影响儿童。如一家四口人，可能只有２人享受救助，或１人享受救助。
固然，这样便于操作，但是达不到摆脱贫困的目标。

（四）研究的主要发现

１．目前的救助项目救助标准偏低
夏县的低保标准是人均年收入１１９６元，基本上就是温饱线。夏县的低保线并没有经过实际的

测算，而是根据国家公布的贫困线来确定的。２００９年《政府工作报告》根据物价指数，将贫困标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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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１１９６元（刘娟，２０１０：：８８－９１）。
中央政府公布的贫困线是否可以作为地方低保标准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国定贫困线标准偏

低，是一个绝对贫困线上。从国际上对贫困的理解及定义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我们国家的

贫困线应当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发展。其次，国定贫困线的用途是从宏观上监测贫困发生率的

情况，并非用来确定低保救助门槛的。

２．计算收入贫困的方法欠科学性
农村低保的救助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计算时，

使用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得到的人均值，实际上是将家庭所有的成员的需求一视同仁，但

是将儿童与成年人一样看待，忽视不同家庭类型需求的差异。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求不同其成本不同，那么不同规模和不同结

构的贫困家庭的贫困标准就有所差异。目前的方法，不能有效反应这些差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在实际操作中，只能按照类别和属性来救助。

３．救助面比较狭窄
如前所述，粗略估算，贫困儿童只有一少半得到了救助。同时，有的可能得到双重救助，有的得

不到任何救助。

（五）讨论与建议

１．地方政府要科学制定本地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制度尚处在创立阶段，从中央层面上没有形成法规，但是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

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通知中明确指

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

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

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适时进行调整。”

可见，制定以当地百姓需求为基础的低保标准是地方政府的权利也是地方政府的义务。

２．儿童救助项目是否要专项
从夏县的救助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低保线偏低，导致享受救助门槛过高，致使很多贫困家

庭及儿童不能纳入保障范围，或者纳入但保障水平太低，所以不得不发展一些专项救助政策，如针

对孤儿的和针对艾滋病的专项救助政策，尽管夏县还没有针对散居孤儿的专项政策。如果过多地

以群体类别为资格的专项救助政策，会造成新的群体间不平等，如有的儿童可能受到多重救助，有

的可能享受不到任何救助。例如，相对来说残疾儿童和单亲家庭儿童受到的关注比较少。

如果提高救助水平，切实发挥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低保救助制度的作用，把那些边缘群体也纳

入救助对象，那么就可以减少专项的救助，避免救助制度的碎片化。

当然，针对某些特殊群体的专项救助还是必要的，例如残疾儿童，因为这些孩子有一些特殊的

需求，在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救助政策。

３．在儿童救助中政府与社会的角色
在儿童的救助中，政府应当承担基本责任，保障基本生活，而非政府组织应当在儿童福利服务

和进一步提高弱势儿童福利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作用是雪中送炭，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

锦上添花。

当然，对于家庭经济上的支持，只是儿童福利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

如何帮助家庭更好的履行照顾儿童责任。

（六）本研究的意义及研究不足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意义。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预算标准法是国际上常用的研究生

活成本的方法之一，它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可以为政府制定本地最低生活水平标准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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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关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儿童福利项目区在衡量家庭贫困和救助标准时作参考。

本研究的不足，由于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没有对老年人的生活成本进行单独研究，因为很多儿

童是和老年人一起生活的。再则没有对残疾儿童进行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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